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三 

獸醫診療機構建物使用同意書    

建物坐落：新竹縣      市(鄉、鎮)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巷      

弄      號        樓        室 

茲有          先生 (女士 )擬在本人所有之上開建物申請開 

設獸醫診療機構，對該建物之使用權業經本人同意屬實特立此書為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此   致             

新竹縣政府 

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戶籍地址(所有權人)：         
縣

市 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
村

里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路

街    
段

巷   
弄

號      
樓

室 
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
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建物使用如下： 

□附所有權狀、建築使用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。□如為租賃請附租賃契約

影本。（請勾選） 

建物所有權人姓名 地    址 身分證字號 

1.             簽章   

2.             簽章   

3.             簽章   

附註：(1)建物所有權人如未成年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。(2) 本同意書如

有不實，應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(3) 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。 

    動物醫院(診所)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
